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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政复〔2018〕13号                 
平山乡人民政府

关于各村2018—2020年精准脱贫攻坚村级施工图实施方案的批复

根据《德宏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梁河县2018－2020年脱贫攻坚项目库州级备案的批复》（德开组〔2018〕73号）提出的修改建议及《梁河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各乡镇2018－2020年脱贫攻坚乡级路线图实施方案的批复》（梁开组〔2018〕68号）文件，梁河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对我乡上报的“乡级路线图”项目中不符合精准扶贫要求的部分项目进行了剔除和调整，现将修改后各村“施工图”规模批复如下：

一、资金规模
平山村：三年总投资2697.71万元，其中：2018年1022.74万元、2019年1652.61万元、2020年22.37万元；

核桃林村：三年总投资1497.74万元，其中：2018年611.44万元、2019年714.44万元、2020年121.98万元；

勐蚌村：三年总投资1898.53万元，其中：2018年1519.4万元、2019年308.58万元、2020年70.55万元；

小园子村：三年总投资1589.69万元，其中：2018年684.28万元、2019年843.25万元、2020年62.15万元；

天宝村：三年总投资2183.71万元，其中：2018年1337.66万元、2019年697.38万元、2020年148.67万元；

上河东村：三年总投资3563.3万元，其中：2018年1043.33万元、2019年895.15万元、2020年1624.83万元；

乡级项目（无法分到各村）：三年总投资339.11万元，其中：2018年161.93万元、2019年88.59万元、2018年88.59万元；

二、相关要求

（一）请各村按照批复的“村级施工图”项目清单（详见附件）自上而下进一步完善“村级施工图”、实施方案文本以及到户到人补助类项目受益贫困名册，并按照程序公告后组织实施。

（二）认真制定项目绩效指标，严把项目资金绩效关，确保脱贫攻坚项目精准，扶贫资金使用合规，项目实施后充分发挥扶贫益效。

（三）禁止采取使用扶贫资金直接入股公司、企业分红模式发展村集体经济；使用扶贫资金扶持发展村集体经济项目，原则上应通过投入扶贫资金建设生产设施，形成固定资产，如：建设小蚕共育基地、标准蚕房、茶叶初制所、养殖小区、蔬菜大棚、冷库等有形生产设施，明晰产权归属后通过出租给龙头企业或农户使用等方式取得租金收益，形成村集体经济收入。实施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必须最大限度确保扶贫资金使用安全和形成资产长期发挥效益；养殖项目必须形成循环养殖模式，确保贫困户实现持续稳定增收。

附件：平山村6个村精准脱贫攻坚三年实施方案（2018—2020年）“村级施工图”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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